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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核算的完善

王勇军 向 杨（博士） 徐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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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对引导和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可再

生能源补助资金会计核算存在不足的基础上，从客观真实地反映补助资金实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可再生能

源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决策有用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该项补助资金会计核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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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可再生能源财政补助资金核算管理，财政部

于 2012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有关会计处理规
定》（简称《规定》），极大地提高了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效

率，提升了可再生能源会计信息质量。但是，从两年的实

践来看，该项《规定》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会计处理存在的不足

1. 虚增电网经营企业收入及成本。在现行补助资金
拨付模式下，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由国家财政首先拨付

给电网企业，再由电网企业于每一结算周期根据上网电

量转付给发电企业。根据《规定》要求，电网企业收到该项

补助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

科目；从发电企业购买电量并确认相应成本时，将按正常

结算的上网电费与财政补助资金合并，借记“生产成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记“应

付账款”科目；向发电企业转付补助资金时，借记“应付账

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从电网经营企业角度看，该项补助资金实质上属于

国家财政对发电企业的补助，电网企业仅发挥转付资金

的作用，并不能将之归属于自身的收入，更谈不上承担的

成本。然而，《规定》中的会计处理方式尽管不会对电网企

业利润总额产生影响，却会导致收入成本同时虚增。可再

生能源补助资金主要针对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

能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尽管目前补助金额不

大，对电网企业经营数据的影响也不显著，但从长远看，

随着并网技术发展与成熟，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必将不

断攀升，需转付的补助资金也会随之增加，虚增的收入和

成本会导致财务分析无法真实反映电网企业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最终误导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

2.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作为政府补助，应当与发电
企业的正常电力销售收入区分开。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发展历程来看，它无论是早期作为可再生能源配额交

易机制的重要内容，还是当前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的主要构成，一直发挥着财政补助的特殊角色和功能，用

以弥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网工程以及公共可再生

能源独立系统的额外成本，进而引导和鼓励可再生能源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本质上该项财政补助属于《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CAS 16）中关于政府
补助的定义和确认条件，它是发电企业从政府直接取得

的资金，具有无偿性。然而《规定》中要求，发电企业需将

补助资金视为经营收入的组成部分，与按标杆上网电价

计算的上网电费合并作为主营业务收入，借记“银行存

款”、“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按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科目”。收到电网企业转付的相关补助时，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

笔者认为，这种核算模式混淆了发电企业的财政补

助与正常电力产品销售收入之间性质的差异。不仅如此，

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与大多数财政补助一样，属于一项

产业扶持政策，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随着可再生能源行

业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边际生产成本逐渐下降，该项专

项财政补助将面临减少甚至被取消的问题。因此，运用这

种核算模式，会导致发电企业出现上网电量持续增长而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悖论，有损于会计

信息质量，财务分析也会出现严重偏差。

3. 未区分接网工程项目补助与电力产品销售收入的
差异。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专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入电网系统而发生的工程投

资（简称“接网工程”）和运行维护费用，按上网电量给予

适当补助（具体标准略）。现行政策规定接网工程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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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补助的原则，谁投资建设，谁获得资金补助。发电企

业和电网企业取得接网工程补助时，均作为主营业务收

入处理，借记“银行存款”、“其他应收款”等科目，贷记“主

营业务收入”科目。笔者认为，尽管接网工程补助资金是

以上网电量作为计算依据的，但其实质与电力产品销售

无直接联系，这种模式未充分反映接网工程补助资金专

项用于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行的实质，将其视为一项主要

经营业务，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

二、改进和完善建议

1. 电网企业转付补助资金由损益模式向往来模式核
算转变。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转付的补助资金既不是电网

企业的收入，更不是其成本，但现行政策规定电网企业采

用损益模式核算的会计处理，会导致收入成本同时虚增。

笔者认为，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对

该项补助资金的核算应当采用往来模式。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电网企业外购电量确认购电成

本（按标杆上网电价计算）时，借记“生产成本——购电成

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等科目，贷

记“应付账款”科目；同时反映补助资金的债权债务关系，

即不含税的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借记“其他应收款——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

应付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科目。实际收到财政部门拨付

的补助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收款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科目。向发电企业转付该

笔补助资金时，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可再生能源补

助资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 严格区分发电企业取得的财政补助与电力产品销
售收入的核算差异。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财政补助作

为一项政府性补助，具有明显的收益性特点，只要发电企

业正常经营形成上网电量，那么在一定结算周期内（通

常为一个季度）都能取得财政补助。为此，应严格按照

CAS 16的规定进行核算。具体账务处理如下：向电网经营
企业销售电力产品时，按标杆上网电价计算销售收入，借

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等科目；同时确认财政资金收

入，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科

目，贷记“营业外收入——可再生能源补助收入”科目。收

到电网企业转付的补助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

记“其他应收款——应收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科目；若

实际收到金额大于应收金额，将其差额贷记“递延收益”

科目，视为预收后续期间应得补助。

3. 将接网工程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作为综合性项目
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专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接入电网

系统而发生的工程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按上网电量给

予适当补助。可以看出，针对接网工程的可再生能源补助

既包括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工程投资），又包括了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运行维护费用），具有明显的综

合性。因此根据CAS 16的规定，企业取得针对综合性项
目的政府补助，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

收益相关的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将政

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视情况不同

记入当期损益，或者在项目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综上分析，由于接网工程补助资金是按上网电量间

接计算，难以区分资产部分与收益部分，应将其作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核算。具体账务处理如下：确认收

入时，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实际收到补助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

应收款”科目；按实际收到金额大于应收金额的差额，贷

记“递延收益”科目，视为预收后续期间应得补助。

三、总结

可再生能源补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性补助，受到

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必须管好用好该项资金，最大

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从上游发电企业和下游

电网经营企业两个主体角度分别剖析了当前该项资金会

计核算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

议：①电网经营企业会计处理应从损益核算模式向往来
核算模式转变，避免收入成本虚增；②发电企业应严格区
分政府补助和电力产品销售收入的实质性差异，充分反

映政府补助资金的本质属性，将其记入营业外收入，更加

明晰地反映公司经营业务类型；③将接网工程补助作为
一项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因无法区分资产部分和收

入部分），应按照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进行核算，确保

财务分析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注】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层权力、信

息披露质量与投资效率实证研究”（项目编号：

12CGL025）和西藏大学财经学院科研培育基金项目“管
理层权力、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效率实证研究”（项目编

号：ZDCYPY20110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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